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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拱墅国投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不变，合计能够行使的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由156,353,406股变动至148,858,406股，比例由26.11%变动至24.86%。●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拱墅国投能够行使的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减少，拱墅国投未减持公司
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润达医疗”）收到控股股东杭州市拱墅区国
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拱墅国投”）发来的告知函，因2024年9月18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
间，拱墅国投接受的表决权委托股份减持，拱墅国投的权益发生变化，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冯荣

集中竞价交易-卫明

合计

杭州市拱墅区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508室

2024年9月18日~2024年9月30日

变动日期

2024.9.18~2024.9.30
2024.9.18~2024.9.30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股数(股)
-5,920,000
-1,575,000
-7,495,000

变动比例

-0.99%
-0.26%
-1.25%

注：1、股东冯荣、卫明、陈政、陆晓艳已将所持股份的股东表决权全部委托给拱墅国投。2、本次权益变动前，拱墅国投持有润达医疗股份11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37%，同时润
达医疗股东冯荣、卫明、陈政、陆晓艳将其共计 6.74%的表决权委托给拱墅国投行使，拱墅国投持有26.11%的润达医疗股东大会表决权。详情请见公司2024年9月1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
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3、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本公告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2024年9月30日
总股本为依据计算相关比例。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5、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拱墅国投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6、本公告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拱墅
国投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流通
股

变动前

持 股 数
（股）

116,000,000
116,000,000
116,000,000

占 总 股
本比例

19.37%
19.37%
19.37%

拥 有 表 决
权 股 数

（股）

156,353,406
156,353,406
156,353,406

拥有表决
权比例

26.11%
26.11%
26.11%

变动后

持 股 数
（股）

116,000,000
116,000,000
116,000,000

占 总 股
本比例

19.37%
19.37%
19.37%

拥 有 表 决
权 股 数

（股）

148,858,406
148,858,406
148,858,406

拥有表决
权比例

24.86%
24.86%
24.86%

注：本次与减持有关的权益变动均为拱墅国投接受的表决权委托股份，不存在拱墅国投减持的情
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拱墅国投能够行使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不
涉及资金来源。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46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五家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青岛益信、鑫海润邦、惠中医疗、惠中生物；九家控

股子公司：合肥润达、黑龙江龙卫、云南康泰、武汉优科、苏州润达、武汉尚检、杭州怡丹、合肥三立、润
达榕嘉。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4年9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50,280.81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223,482.10万元，截至目前累
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273,762.91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黑龙江龙卫、润达榕嘉、合肥三立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0.83%。敬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

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4年5月23日至2024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1,300万
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
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2024年9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被 担
保方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黑 龙
江 龙

卫

合 肥
三立

合 肥
三立

润 达
榕嘉

青 岛
益信

青 岛
益信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70.00%

65.00%

65.00%

51.00%

100.00%

100.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83.12%

83.12%

83.12%

83.12%

83.12%

83.12%

83.12%

83.12%

83.12%

83.12%

83.12%

81.99%

70.09%

70.09%

87.58%

50.62%

50.62%

已 实 际
担 保 金

额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25,919.16

1,990.00

7,900.00

7,900.00

15,079.23

5,300.00

5,300.00

金融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

湖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拱墅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杭州联合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丁桥

支行

杭州联合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丁桥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奋斗支

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口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文创

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本 次 担
保 起 始

时间

2024 年9月6日

2024 年9月9日

2024 年9 月 10
日

2024 年9 月 11
日

2024 年9 月 12
日

2024 年9 月 19
日

2024 年9 月 19
日

2024 年9 月 23
日

2024 年9 月 25
日

2024 年9 月 24
日

2024 年9 月 24
日

2024 年9月5日

2024 年9 月 14
日

2024 年9 月 20
日

2024 年9 月 30
日

2024 年9月3日

2024 年9月3日

本 次
实 际
担 保
金额

800.00

2,320.00
1,000.00
4,700.00
2,000.00

900.00

405.00

5,000.00
5,000.00

800.00

5,000.00
1,000.00

750.00

27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153,844.16

2,990.00

8,920.00

8,920.00

16,079.23

9,800.00

9,800.00

2024 年
度 担 保

额度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4,000.00

10,000.00

10,000.00

23,000.00

20,000.00

20,000.00

可用担
保额度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26,155.84

1,010.00

1,080.00

1,080.00

6,920.77

10,200.00

10,200.00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 比

例

35.94%

35.94%

35.94%

35.94%

35.94%

35.94%

35.94%

35.94%

35.94%

35.94%

35.94%

0.70%

2.08%

2.08%

3.76%

2.29%

2.29%

其
他
方
共
同
担
保
或
反
担
保

注7

注10

注10

注3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青 岛
益信

青 岛
益信

青 岛
益信

武 汉
尚检

合 肥
润达

合 肥
润达

鑫 海
润邦

鑫 海
润邦

杭 州
怡丹

云 南
康泰

云 南
康泰

云 南
康泰

苏 州
润达

惠 中
医疗

惠 中
医疗

惠 中
医疗

惠 中
生物

惠 中
生物

武 汉
优科

100.00%

100.00%

100.00%

76.00%

40.01%

40.01%

100.00%

100.00%

57.00%

75.1020%

75.1020%

75.1020%

51.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51.00%

50.62%

50.62%

50.62%

25.45%

59.76%

59.76%

58.38%

58.38%

47.82%

59.67%

59.67%

59.67%

44.47%

34.72%

34.72%

34.72%

50.87%

50.87%

44.24%

5,300.00

5,300.00

5,300.00

3,000.00

13,630.00

13,630.00

4,100.00

4,100.00

15,100.00

2,343.72

2,343.72

2,343.72

3,150.00

6,785.00

6,785.00

6,785.00

8,185.00

8,185.00

11,000.0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市南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周谷堆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文创

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市开元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

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

省分行

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业

园区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口支行

天津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2024 年9 月 11
日

2024 年9 月 26
日

2024 年9 月 26
日

2024 年9月6日

2024 年9 月 19
日

2024 年9 月 23
日

2024 年9 月 19
日

2024 年9 月 26
日

2024 年9 月 14
日

2024 年9 月 19
日

2024 年9 月 14
日

2024 年9 月 29
日

2024 年9 月 25
日

2024 年9 月 18
日

2024 年9 月 27
日

2024 年9 月 30
日

2024 年9月3日

2024 年9 月 19
日

2024 年9 月 25
日

1,000.00
1,0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76.89

390.48

218.45

15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9,800.00

9,800.00

9,800.00

4,000.00

15,630.00

15,630.00

6,100.00

6,100.00

17,100.00

3,029.53

3,029.53

3,029.53

3,300.00

9,785.00

9,785.00

9,785.00

10,185.00

10,185.00

13,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12,000.00

12,000.00

20,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8,000.00

10,200.00

10,200.00

10,200.00

6,000.00

4,370.00

4,370.00

5,900.00

5,900.00

2,900.00

970.47

970.47

970.47

1,700.00

5,215.00

5,215.00

5,215.00

4,815.00

4,815.00

5,000.00

2.29%

2.29%

2.29%

0.93%

3.65%

3.65%

1.43%

1.43%

4.00%

0.71%

0.71%

0.71%

0.77%

2.29%

2.29%

2.29%

2.38%

2.38%

3.04%

注6

注1

注8

注9

注2

注2

注2

注5

注4

注1：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3：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武汉优科的少数股东将合计40.54%股份质押给公司以承担其持股比例的担保责任，公司实

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注5：李华宾、张昕明提供全额担保；
注6：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7：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8：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9：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2,0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7%的担保责

任；
注10：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3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22,184
320,666

负债总额

164,244
266,542

资产净额

57,940
54,124

营业收入

214,490
99,872

净利润

3,282
-3,816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2、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763602608H
成立时间：2004年6月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72,804
67,411

负债总额

40,284
34,123

资产净额

32,520
33,288

营业收入

64,799
30,714

净利润

-53
768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3、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4月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30.59%、

汪硕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6,523
37,819

负债总额

21,057
22,600

资产净额

15,466
15,220

营业收入

35,719
14,843

净利润

1,881
59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4、黑龙江龙卫精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简称“黑龙江龙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MA18XW724Y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2日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祥安北大街766号省临床医学精准检验检测中心综合实验

楼四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贾利鹏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70%股权；哈尔滨鹏达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主营业务为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4,386
37,155

负债总额

29,223
30,464

资产净额

5,163
6,691

营业收入

18,199
10,093

净利润

1,035
1,528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5、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053077677Y
成立时间：2012年10月10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73,034
63,121

负债总额

47,232
36,851

资产净额

25,802
26,270

营业收入

45,295
19,475

净利润

971
469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6、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LAFL1F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4幢2层3、4、17、18、19号、第4

幢3层1、2、3、4、18、19、20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149.821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6%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曾青10%、胡潇7%、杨三齐7%。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1,464
32,839

负债总额

7,547
8,356

资产净额

23,918
24,483

营业收入

21,330
8,746

净利润

1,155
56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7、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怡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552658740E
成立时间：2010年3月22日
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808号西溪壹号创意商务中心9号楼
法定代表人：彭华兵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7%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杭州丹洋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彭华兵25%、申屠金胜7%、孙波1%。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52,232
48,671

负债总额

27,643
23,274

资产净额

24,589
25,397

营业收入

55,603
22,418

净利润

2,982
808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8、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5326.08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5.102%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9.3878%、杭州滇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王萍7.5102 %。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6,603
18,317

负债总额

9,790
10,929

资产净额

6,812
7,388

营业收入

18,487
9,059

净利润

1,706
57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9、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苏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323760485N
成立时间：2015年1月15日
公司住所：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88号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园17楼E1座
法定代表人：杜倩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张昕明持有其49%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2,545
14,589

负债总额

4,928
6,488

资产净额

7,617
8,101

营业收入

15,080
7,286

净利润

1,587
1,08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10、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4,644
32,887

负债总额

24,538
23,050

资产净额

10,106
9,837

营业收入

23,949
6,854

净利润

2,137
-269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11、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年2月14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2,854
45,536

负债总额

16,377
15,809

资产净额

26,477
29,728

营业收入

16,373
10,102

净利润

2,265
3,25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12、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133607244C
成立时间：1992年11月12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2幢3层、4层、3幢1层、2层、4层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7,662
28,189

负债总额

14,786
14,338

资产净额

12,876
13,851

营业收入

19,743
8,470

净利润

2,314
97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13、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简称“武汉优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MA4KP5M53J
成立时间：2016年10月28日
公司住所：洪山区文化大道555号融创智谷A15栋3层301-302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929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武汉富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39.85%、熊冬和9.15%。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3,049
45,747

负债总额

19,844
20,240

资产净额

23,205
25,507

营业收入

47,710
21,096

净利润

3,850
2,302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14、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B3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40%、胡

雄敏5%、许啸龙4%。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6月/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8,587
52,566

负债总额

41,836
46,036

资产净额

6,752
6,530

营业收入

33,496
16,062

净利润

-3,029
-22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被 担 保
人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青 岛 益
信

合 肥 润
达

青 岛 益
信

鑫 海 润
邦

青 岛 益
信

黑 龙 江
龙卫

合 肥 润
达

惠 中 医
疗

武 汉 优
科

银行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

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

湖支行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拱墅支

行

湖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周谷堆

支行

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文创支行

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文创支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

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
奋斗支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

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

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

行

担保本
金金额
（万元）

6,600.00

2,320.00

2,000.00

4,7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贷
款
期
限

一
年

半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四
个
月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担保方式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公司、杨
红女士、汪
硕 先 生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保范围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
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
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
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
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

包括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
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
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
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

付费用。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

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
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

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
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
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
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武 汉 尚
检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合 肥 三
立

杭 州 润
达

青 岛 益
信

鑫 海 润
邦

青 岛 益
信

杭 州 怡
丹

云 南 康
泰

云 南 康
泰

苏 州 润
达

惠 中 医
疗

惠 中 生
物

惠 中 医
疗

润 达 榕
嘉

惠 中 生
物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丁桥支行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

行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

行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南支

行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开元

支行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分行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支

行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

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

口支行

天津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000.00
5,000.00
5,000.00
1,020.00

1,305.00

1,000.00

1,000.00

500.00

2,000.00

76.89

608.93

15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一
年

半
年

三
个
月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李 华 宾
先 生 及 张
昕 明 女 士
向 苏 州 润
达提供 300
万 的 连 带
责任保证，
公 司 对 此
提 供 50%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公
司 承 担 的
担 保 责 任
不 超 过 持
股比例。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
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
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
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

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
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
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本合同第 1.2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
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
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
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

所有应付费用。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
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在本合同第
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
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
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
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
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

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根
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

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逾
期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裁判
文书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
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

为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
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
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

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和

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
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
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
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
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
日起至《授信协议》项
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
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

加三年。

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
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分别计算。每一
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
办理的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债务人在各单笔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
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
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
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
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
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
权质押给公司；（4）武汉优科的少数股东将合计 40.54%股份质押给公司以承担其持股比例的担保责
任；（5）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6）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7）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8）杭州怡丹股东
就中国银行2,0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7%的担保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其中杭州润达、黑龙江龙卫、润达榕嘉、合肥三立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为其担保是为
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
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
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
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
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
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21,3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为303,165.91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1,3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为 303,165.91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均为 70.83%，无逾期担
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47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人民币253,400,000元的“润达转债”转换成公司股
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6.0727%，累计转股数量为19,341,60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3.337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润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96,600,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3.9273%。● 本季度转股情况：在 2024年 7月 1日至 2024年 9月 30日期间，共有人民币 262,000元的“润达
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20,089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6号文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发行了5,500,000张（550,000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5,000万元，发行期限6年，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0.3%、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
五年1.8%、第六年2.0%。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185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5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7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润达转债”，债券代码“113588”。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润达转债”自 2020年 12月 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3.36
元/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自2021年7月1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25元/股。因公司
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7月1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10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
利润分配，自2024年7月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9、临2023-065、临2024-036）。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润达转债”的转股期为2020年12月23日至2026年6月16日。
在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共有人民币262,000元的“润达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份，转股数量为20,089股。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人民币253,400,000元的“润达转债”转换成公
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6.0727%，累计转股数量为19,341,60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3.3374%。

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润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96,60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53.927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2024年6月30日)
0

598,855,596
598,855,596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20,089
20,089

变动后(2024年9月30日)
0

598,875,685
598,875,685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润达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全文。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406213
电子邮箱：board@rundamedical.com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4-076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金额：23,000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9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全资子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满足保本要求，但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情况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风险的影响。

一、本次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2024年9月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泽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泽乳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了“利多多公司稳利24JG3448期（月月滚利6期承接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28
天，起息日2024年9月2日，金额为3,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该产
品已于2024年9月30日到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赎回本金3,000万元，并获得收益58,333.33
元，收益符合预期，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到账。

二、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投资金额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总额为23,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于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相关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如下：1、募集资金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66号）核准，公司向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00,976,10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9.71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2,999,999,990.42元，扣除不含税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8,835,125.56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81,164,864.8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于2021年7月2日出具了“利安达验字[2021]京A2003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和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投资计划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上海特色奶酪智能化生产加工项目

长春特色乳品综合加工基地项目

吉林原制奶酪加工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128,613.85
126,341.53
39,654.47
26,000.00
320,609.85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17,000.00
126,000.00
31,000.00
24,116.49
298,116.49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四）投资方式1、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 托
方 名

称

兴 业
银行

产 品
类型

结 构
性 存
款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金额
（万元）

20,000
3,000

预计年化收
益率（%）

2.42/1.50

预 计 收
益 金 额
（万元）

/

产品
期 限
（天）

83
82

收益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结 构
化 安

排

无

参考年化收
益率（%）

2.42/1.50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否

2、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广泽乳业分别于2024年9月30日、2024年10月8日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桥支行1个结构性存款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产品挂钩标的

产品期限

观察日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下午基准价。
（上海金基准价是指，市场参与者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平台上，按照以价询量、数量撮合的集中交易
方式，在达到市场量价相对平衡后，最终形成的人民币基准价，具体信息详见www.sge.com.cn。上
海金上午/下午基准价由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并显示于彭博页面“SHGFGOAM INDEX”/“SHGF⁃GOPM INDEX”。如果在定价日的彭博系统页面未显示该基准价或者交易所未形成基准价，则由银

行凭善意原则和市场惯例确定所适用的基准价。）

83天

2024/12/27
如遇非观察标的工作日则调整至前一观察标的工作日

82天

产品收益

固定收益

浮动收益

金额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履约担保

提前终止权

产品收益=本金金额×（固定收益率+浮动收益率）×产品存续天数/365
固定收益=本金金额×固定收益率×产品存续天数/365，

其中固定收益率=1.50%/年。

浮动收益=本金金额×浮动收益率×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参考价格*89%），则浮动收益率=0.92%/年；

若观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89%），则浮动收益率为零。

20,000万元

2024/10/08
2024/12/30

无

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外，公司无权要求提前终止或提前支取本产品，当出现产品说明书第一部分
“四、提前终止”情形，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3,000万元

2024/10/09

3、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收益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该

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条件，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投资期限
本次投资的现金管理产品期限分别为83天、82天。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70亿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
年12月31日止），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0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0）。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本次现金管理仅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产品，该类产品收益主要受货币政

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购买，但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风控措施1、公司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合作对象应从公司《资金管理制度》所列银行、或资产规模排名靠前
的金融机构中，选择信誉好、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安全
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产品。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
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2、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

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五、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合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年12月31日
（万元，经审计）

683,250.74
252,996.37
430,254.37
2023年度

27,915.35

2024年6月30日
（万元，未经审计）

723,859.89
285,927.69
437,932.20

2024年1-6月

24,049.14
子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实施；与此同时，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有助于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东
获取更多投资回报；本次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
的产品，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账面货币资金为136,264.29万元，本次现金管理购买产
品的金额 23,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16.88%。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三）现金管理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交易

性金融资产项目，到期取得收益计入利润表投资收益项目，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
果为准。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现金管理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不利影响；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5566 证券简称：福莱蒽特 公告编号：2024-050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 16:00-17:00通
过网络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2024年9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杭
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2024年10月8日16:00-17:00，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百春先生、公司财务总监笪良宽先生、公司
董事会秘书王振炎先生、公司独立董事钱美芬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沟
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公司披露了回购股份方案，目前进展如何？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77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0.58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02元/股，最低
价为13.2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1,033,593元（不含交易费用）。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问题2：公司股东人数有没有大的变化？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应时点股东户数。公司2024年6月30日的股东人数为12,553人。如您为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提

出查阅股东名册有关信息或者索取资料的，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种类以及持股数
量的书面文件，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您可通过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方
式向公司证券部提交您本人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及身份证等资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上述资料经公
司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您即可通过电话、邮件或现场查询等方式查询公司股东人数信息。感谢您对
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问题3：公司如何根据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来制定和实施这些发展目标？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要依据不同客户的诉求及市场阶段性的需求，来制定公司的

产品策略，实现企业的发展。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阅。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5566 证券简称：福莱蒽特 公告编号：2024-049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8月27日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7.55万股
0.5816%

1,103.3593万元
13.25元/股~15.0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2.36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披露的《杭州
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77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0.58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02元/股，最低价为13.25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11,033,59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